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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幼稚園資助及學費減免」 
意見書 

 
 

1. 前言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（下稱本會）關注去年通過「幼兒服務（修訂）
條例」後，幼稚園與幼兒中心協調的情況，並認為協調服務的主要目的，是

藉以改善幼兒教育的質素，因此，當局不應容許協調工作導致幼兒教育服務

出現任何倒退。去年，草案委員會討論上述修訂條例時，已關注幼稚園及幼

兒中心在統一學費資助模式後，有可能出現資助減少的情況，故要求條例生

效後盡快進行檢討。本會認為，幼兒教育是兒童至為重要的啟蒙教育，是培

育兒童正確生命價值觀的黃金時期，當局應予高度重視，因此，本會要求當

局全面資助幼兒教育，為提升幼兒教育質素，確立長遠目標。  

 
2. 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」的問題：根據政府數字顯示，全港約 15 萬名幼稚園

或幼兒中心學生中，約 6 萬人申請半日制學費減免，申請全日制學費減免約

9 千人。據業界反映，自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」取代「幼兒中心繳費資助

計劃」，並加入「社會需要」作為兒童申請資助入讀全日制幼兒機構的審批準

則後，部分幼兒所獲的學費資助比舊制減少，而且估計有兩至三成申請個案

因此不獲批准。  

 

3. 「社會需要」準則不合時宜：本會認為，符合「社會需要」的七個類別中，
有不少審查準則過時及欠缺彈性，令部分家庭即使能通過入息審查，也因各

種家庭及工作理由，難以提供所需證明，因而無法得到有關資助，而幼兒機

構為協助家長處理有關申請及上訴，工作量亦大增。據業界反映：  
 

3.1 不少類別的申請，均鼓勵提供社工推薦信，但對於一些未必有社工跟進
的個案，例如家庭紛糾，或父 /母因照顧活躍子女而出現情緒困擾等情況，

便無法取得社工推薦信；  

3.2 部分職位低微的工人，不便 /未必能取得工作證明，無法符合第一類別的

申請要求；  

3.3 第三類別是要求兒童來自單親或破碎家庭，但如父母關係惡劣但未達分
居或離婚的個案，便因無法提供任何離婚 /分居證明文件而不符合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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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第四類別規定雙或三胞胎兒童，其中有一名必不能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獲
資助。第六類規定來自大家庭的兒童，如有三個六歲以下兒童，則有兩

個必不能通過「社會需要」獲資助，這類規定對兒童並不公平；  

3.5 第四類別規定父 /母需長時間離家，但由於「長時間離家」定義有欠清晰，

很多持雙程證的母親因此未獲審批；  

3.6 第五類要求其他家庭成員有特別情況，包括有年逾 70 歲的家庭成員。但

家中年邁成員即使未及 70 歲，但三代同堂在教導孩子上也會出現磨擦，

卻不符合審批資格。  

 

4. 「社會需要」應予取消：本會認為，出生率持續下降，本港絕對有條件為幼
兒提供更適切的照顧，故應取消「社會需要」這項額外要求，只要通過入息

審查又認為子女有需要入讀全日制的家庭，均應給予資助，這可避免有需要

但未必取得證明的家長，被迫把幼兒較長時間留在家中卻不能給予適切的照

顧，甚或可能潛藏虐兒的危機。根據香港小童群益會今年三月發表的調查，

超過七成兒童過去一個月曾經被獨留在家超過半小時以上。香港大學調查也

發現， 44%受訪父母曾對子女體罰，當中 6%更是嚴重虐待，推算全港有 7 萬

宗嚴重虐待及非常嚴重虐待的個案。當局必須正視問題的嚴重性，並以各種

可行的方法預防潛藏的虐兒危機。  

 

5. 檢討「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」：根據去年政府提供的資料顯示，以「幼稚園學
費減免計劃」取代「幼兒中心繳費資助計劃」，全日制幼稚園資助將按家庭入

息組別有數十元至數百元的減幅，因此，本會促請當局關注及檢討幼稚園學

費減免計劃，確保幼兒資助服務不會倒退，影響受助家庭。  

 

6. 幼師在職培訓資助倒退，形成進修樽頸：幼兒教育培育幼兒身心的健康成長，
幼兒一旦錯過這黃金時期，當局即使投放更多的資源亦難以挽回及補救。當

前，幼兒教育開支僅佔總教育經費的 2.7%，絕不合理。出生率下降，幼稚園

陷入惡性競爭，過去三年已有 89 間幼稚園倒閉，幼師薪酬也大幅削減，甚至

以半職支薪，有幼師薪酬甚至低至 3,500 元，僅及政府建議的薪級表合格幼

稚園教師中位薪酬（約 16,000 元）的兩成。本會認為，幼師薪酬太低，完全

漠視投身幼教事業的老師，無法挽留人才，有礙專業發展，令幼兒教育質素

停滯不前。事實上，本港幼教師資已遠遠落後世界水平，澳門幼師已全部達

文憑水平，更有接近 25%持學位資歷，而台灣的幼師資格，更已提升至大學
水平，反觀香港幼師只須持合格幼稚園教師資歷（QKT），等同 360 小時的培
訓，持文憑資歷的幼師僅 23.8%，持學位資歷的校長也只有 12.8%。可是，當
局去年仍削減全費資助文憑學額超過一半，由 04/05 年的 494 個減至 05/06
年的 233 個，是資助幼師在職培訓的嚴重退倒，打擊幼師進修的意欲，而對
於無法負擔學費的幼師來說，更會終斷其進修道路，窒礙幼師專業資歷的提

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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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擴大幼兒教育資助，提升幼師資歷及提供相應薪酬：當局對幼師資歷培訓缺
乏承擔，嚴重影響幼師培訓進度，直接影響幼兒教育質素，因此，政府必須

增加全費資助文憑學額，加快幼師文憑化的步伐，為幼師學位化提供基礎。

本會認為，幼兒教育長期受忽視，當局須加強與業界的溝通，瞭解其困難及

需要。本會建議，幼兒機構如聘請文憑或學位教師達至指定比例時，當局可

發放獎勵津貼，藉以推動及扶助幼兒機構在無須不斷增加學費的情況下，提

升師資水平，也讓受訓幼師獲得基本合理的薪酬待遇。本會必須強調，現時

不少家長正承受著沉重的幼稚園學費負擔，尤其不獲學費減免的中產家庭，

面對的經濟壓力越來越大，故當局必須加強對幼師培訓的承擔，切勿將提升

幼師資歷的責任，進一步轉架家長承擔。  
 

8. 建議幼兒教育納入資助教育：本會進一步建議，幼兒教育採取直接資助的方
法，無論非牟利或是獨立私營的幼兒機構，均按收生數目給予相應的資助，

除要求提升服務質素外，更指定用於提升幼師至文憑資歷的用途，並制訂相

關的薪酬制度，解決部分教師薪酬過低的問題，給予受訓幼師合理回報，以

穩定幼師挽留人才，並減輕家長負擔，全面邁向優質的幼兒教育。  

 
 
 
2006 年 4 月 4 日  


